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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 

募集资金置换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 

 

利安达专字[2012]第 1523 号 

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 们 接 受 委 托 ，对 后 附 的 江 苏 南 大 光 电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（ 以 下 简 称“ 南

大 光 电 ” ） 管 理 层 编 制 的 截 至 2012 年 8 月 17 日 止 《 江 苏 南 大 光 电 材 料 股 份

有 限 公 司 关 于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资 金 的 专 项 说 明 》 进 行 了 鉴

证 。  

 

一 、 管 理 层 的 责 任  

南 大 光 电 的 责 任 是 按 照《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创 业 板 上 市 公 司 规 范 运 作 指 引 》

的 规 定 编 制 《 江 苏 南 大 光 电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

募 投 项 目 资 金 的 专 项 说 明 》 ， 提 供 真 实 、 合 法 、 完 整 的 实 物 证 据 、 原 始 书 面

材 料 、 副 本 材 料 、 口 头 证 言 以 及 我 们 认 为 必 要 的 其 他 证 据 ， 并 保 证 其 内 容 真

实 、 准 确 、 完 整 ， 不 存 在 虚 假 记 录 、 误 导 性 陈 述 或 重 大 遗 漏 。  

 

二 、  注 册 会 计 师 的 责 任  

我 们 的 责 任 是 在 实 施 鉴 证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对 南 大 光 电 管 理 层 编 制 的 上 述 专

项 说 明 发 表 鉴 证 意 见 。我 们 按 照《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其 他 鉴 证 业 务 准 则 第 3101 

号 — 历 史 财 务 信 息 审 计 或 审 阅 以 外 的 鉴 证 业 务 》 的 规 定 执 行 了 鉴 证 工 作 。 该

准 则 要 求 我 们 遵 守 职 业 道 德 规 范 ， 计 划 和 实 施 鉴 证 工 作 ， 以 对 鉴 证 对 象 信 息

是 否 不 存 在 重 大 错 报 获 取 合 理 保 证 。 在 鉴 证 过 程 中 ， 我 们 实 施 了 包 括 检 查 有

关 资 料 与 文 件 、 核 查 会 计 记 录 等 我 们 认 为 必 要 的 鉴 证 程 序 ， 并 根 据 所 取 得 的

材 料 做 出 职 业 判 断 。 我 们 相 信 ， 我 们 的 鉴 证 工 作 为 发 表 意 见 提 供 了 合 理 的 基

础 。  

 

三 、 鉴 证 结 论  

我 们 认 为 ， 南 大 光 电 管 理 层 编 制 的 《 江 苏 南 大 光 电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

于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资 金 的 专 项 说 明 》 符 合 《 深 圳 证 券 交 易

所 创 业 板 上 市 公 司 规 范 运 作 指 引 》 的 有 关 规 定 ， 与 实 际 情 况 相 符 。  

 

四 、  报 告 使 用 范 围  

本 鉴 证 报 告 仅 供 南 大 光 电 本 次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已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的 自 筹

资 金 时 使 用 ， 不 得 用 作 任 何 其 他 目 的 。  

附 件 ： 江 苏 南 大 光 电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

投 项 目 资 金 的 专 项 说 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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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利 安 达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  王   栋  

     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

     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  曹 如 鹏  

 

      中 国 ·北 京 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 八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 

专项说明 

 

根 据 《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创 业 板 上 市 公 司 规 范 运 作 指 引 》 的 相 关 规 定 ， 江

苏 南 大 光 电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简 称 “ 本 公 司 ” 或 “ 公 司 ” ） 现 将 以 募

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（ 以 下 简 称 “ 募 投 项 目 ” ） 的 自 筹 资

金 的 具 体 情 况 专 项 说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募 集 资 金 基 本 情 况  

经 中 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证 监 许 可 [2012]945 号 文《 关 于 核 准 江 苏 南 大

光 电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并 在 创 业 板 上 市 的 批 复 》 的 核 准 ，

本 公 司 公 开 发 行 1,257 万 股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股 票 。 每 股 面 值 为 人 民 币 1 元 ， 发

行 价 格 为 每 股 人 民 币 66.00 元 ，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829,620,000.00 元 ，

扣 除 本 次 发 行 费 用 人 民 币 47,951,014.02 元 ，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

781,668,985.98 元 。以 上 募 集 资 金 的 到 位 情 况 已 由 利 安 达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责

任 公 司 审 验 并 出 具 利 安 达 验 字 [2012]第 1055 号 《 验 资 报 告 》 。  

二 、 承 诺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情 况  

本 公 司 《 招 股 说 明 书 》 载 明 的 募 投 项 目 及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计 划 为 ：  

金 额 单 位 ： 万 元  

序号 项目名称 
项目总 

投资额 

募集资金投资额 

建设期 固定资产

投资额 

流动资金

投入 
合计 

1 
高纯金属有机化

合物产业化项目 
16,988.32 13,752.30 3,236.02 16,988.32  2.5 年 

2 
研发中心技术改

造项目 
2,294.24 2,294.24   2,294.24  1 年 

合计   19,282.56 16,046.54 3,236.02 19,282.56   

注 ： 根 据 《 招 股 说 明 书 》 ， 若 募 集 资 金 少 于 项 目 拟 投 入 资 金 总 额 ， 不 足

部 分 由 公 司 通 过 自 筹 资 金 解 决 。 根 据 市 场 情 况 ， 如 本 次 募 集 资 金 到 位 前 公 司



需 要 对 上 述 拟 投 资 项 目 进 行 先 期 投 入 ， 则 公 司 将 以 自 筹 资 金 投 入 ， 待 募 集 资

金 到 位 后 ， 将 以 募 集 资 金 对 前 期 投 入 部 分 进 行 置 换 。  

上 述 项 目 的 实 施 主 体 和 项 目 备 案 等 情 况 如 下 ：  

序号 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备案 项目环评情况 

1 
高纯金属有机化

合物产业化项目 

江苏南大光电材

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苏园经投登字 

【2010】101 号 苏州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局出具

的档案编号为 001216300 的

《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意见》 
2 

研发中心技术改

造项目 

江苏南大光电材

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备案号： 

3205101005099 

三 、 自 筹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情 况  

截 止 2012 年 8 月 17 日 ， 本 公 司 以 自 筹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的 实 际 投

资 额 为 10,082.00 万 元 ， 具 体 情 况 如 下 ：  

金 额 单 位 ： 万 元  

序号 项目名称 
截止 2012 年 8 月 17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

金额合计 

1 高纯金属有机化合物产业化项目 10,082.00 

2 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0.00 

合计   10,082.00 

四 、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资 金 情 况  

根 据 《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创 业 板 上 市 公 司 规 范 运 作 指 引 》 的 相 关 规 定 及 本

公 司 《 招 股 说 明 书 》 有 关 说 明 ， 本 公 司 决 定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

目 资 金 ， 资 金 明 细 如 下 ：  

金 额 单 位 ： 万 元  

序号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

1 高纯金属有机化合物产业化项目 10,082.00 10,082.00 

2 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0.00 0.00 

合计   10,082.00 10,082.00 

五 、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自 筹 资 金 的 实 施   

根 据 《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创 业 板 上 市 公 司 规 范 运 作 指 引 》 等 有 关 法 律 、 法



规 和 制 度 的 规 定 ， 本 公 司 拟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已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的

自 筹 资 金 ， 尚 须 经 公 司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、 注 册 会 计 师 出 具 鉴 证 报 告 及 独 立 董

事 、 监 事 会 、 保 荐 人 发 表 明 确 同 意 意 见 并 履 行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后 方 可 实 施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江 苏 南 大 光 电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8 月 18 日 

 




